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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原则源于规则又高于规则,体现着规则的精神实质。贯穿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

律规范始终,体现着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是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基本判断标

准。经济主权原则和有约必守原则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和全球合作原则

只是具体原则。与国内法相比较,它的作用较为完整地体现在对守法的指导上。 

关 键 词:原则;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功能 

中图分类号:ＤＦ96  文献标识码:Ａ 

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问题是国际经济法基本理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际经济

法与国内法相比有其独特之处,一般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越一国国境的经济交往的法

律规范。它所调整的对象,不仅限于国家政府相互之间、国际组织相互之间以及国家政府与

国际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包括大量的分属于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法人之间、个人与

法人之间的以及它们与异国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的各种经济关系。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对

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这一问题仍有进一步加以辨析的必要。 

1 原则概说 

“原则”一词来自拉丁语的“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ｕｍ”,有“开始、起源、基础、原则、

原理、要素”等含义。在英语中,“原则”一词的对应词是“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它具有

如下含义:“(1)法律的诸多规则或学说的根本真理或学说,是法律的其他规则或学说的基础和

来源;(2)确定的行为规则、程序或法律判决,明晰的原理或前提,除非有更明晰的前提,不能对

之证明或反驳,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或整体的构成部分的实质,从属于一门科学的理论部分”。在

汉语中,“原则”中的“原”字是“源”的古字,有“根本、推求、察究、原来、起初”之意。

“则”是规则之意。“原则”的现代意义是指观察、处理问题的准绳。通过以上几种语言的

语义分析可以看出,“原则”有其他规则的来源、依据或基础之意。这样,“原则”的核心语

意应是根本准则。 

同时,原则仍不失为一种规则,它是一种特殊的规则。原则的特殊性表现在:原则首先是规

则的来源或依据,这是原则的本质所在。原则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较宽的覆盖面,每一原则

都是在广泛的现实的或设定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标准,它所涵盖的社会生活

和社会关系比一个规则要丰富得多。第二,宏观上的指导性。即在较大的范围较长的过程中

对人们的行为有方向性指导作用。第三,稳定性强。这种稳定性有助于维护社会生活和社会

关系的相对稳定。”从以上所述中可以看出,原则的内涵和外延要比规则丰富得多,是体现着规

则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贯穿于规则始终的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则不同于规则,它有自

己的特殊性。那么,为什么说原则仍不失为一种规则呢?原因在于,原则在某些场合又是直接的

规则。规则是稳定的规制人们行为的规范,但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是不断变动的,规则不可能

完全涵盖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当一种新的行为需要规则加以调整,而又没有相应的规则可以

适用的情况下,原则可以直接作为规则加以适用。因为原则是规则的基础和精神实质所在,依

据原则规制行为不会偏离整个规则体系的宗旨。从这个视角观察,原则又是一种规则。 

综上,原则应是源于规则又高于规则,体现着规则的精神实质的根本准则。同时,原则在特

殊情况下又是一种规则,它可以直接适用于行为的规制。但应注意,原则作为根本准则的属性

是第一位的,规则的属性只是例外。 

2 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范围 

在法学领域中,“法律原则一般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

和准则。”原则一般有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之分。基本原则体现着法的本质和根本价值取向,



是该法律领域的灵魂所在。而具体原则是基本原则的具体化,构成次一级法律领域的指导思

想和出发点。简单地说,法的基本原则体现着某一法律领域的根本内容,且其效力是贯穿于该

法律领域始终的。由此,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是指贯穿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

始终,体现着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的根本准则。 

一般认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经济主权原则、有约必守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和全

球合作原则。下面就以上述标准对这几项原则逐一加以探讨。 

①经济主权原则。国际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包括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

家与私人(自然人和法人)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组织与私人之间、私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而经济主权的核心意旨是尊重他国在经济领域的主权。国与国之间应尊重主权是不言而喻的,

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社会领域都应如此。国际组织与国家进行经济交往也应尊重该国

的经济主权。私人与他国进行经济活动时,自然不能无视他国主权、尊严,要受他国主权的制

约。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国际组织与私人之间的经济活动必定在某些国家的疆域内进行,《各

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二条明确规定,各国对境内的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完整的永久主权,

因而上述经济活动必然要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私人之间的国际经济往来要受到经济活动所

在国的监控,这种监控的权源自治权,治权对外则表现为主权。依据《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

章》第二条,私人间的经济活动也要受制于国家经济主权。综上所述,经济主权原则是贯穿于

国际经济关系领域始终的根本准则,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②有约必守原则。国际经济

领域中的“约”主要体现为条约和契约。“条约必须遵守”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一国只要

签订或加入或承认某一条约,就应受其约束。国家不仅在政治活动中要遵守条约,在国际经济

交往中也要承担条约义务。不但如此,该国国内法也不得与条约相抵触,这样条约在事实上对

私人也间接有效。通常所说的国际组织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它们是依据各个国家签定的条约

而设立的,在进行国际经济活动时它们必须遵守条约。契约是进行具体经济活动的手段,契约

一经双方当事人合意而依法成立,就具有法律约束力。不仅私人要受契约约束,国家和国际组

织以契约的形式从事国际经济活动,也要受契约约束。由此可见,有约必守原则是国际经济法

的基本原则。③公平互利原则。《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第四部分第二点强调:“国际经

济新秩序应当建立在彼此公平相待的基础上,国际社会一切成员国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开展最

广泛的合作,借以消除经济差距,达到共同繁荣。”公平互利原则的“主要宗旨,在于树立和贯

彻新的平等观。对于经济实力相当、实际地位基本平等的同类国家来说,公平互利原则落实

于原有平等关系的维持;对于经济实力悬殊、实际地位不平等的不同类国家来说,公平互利落

实于原有形式平等关系或虚假平等关系的纠正及新的实质平等关系的创设。”可见,公平互利

原则是国家间进行经济交往应遵循的原则,它不适用于国家与私人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

间、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组织与私人之间、私人之间的国际经济活动。从这一立论出发,公

平互利原则并没有贯穿国际经济法的各个领域,不具有根本准则的性质,因而不是国际经济法

的基本原则,而只是具体原则。④全球合作原则。“全球合作的首要途径:所有国家在法律上一

律平等,并且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有权充分地和切实有效地参加解决世界性经济、财政、

货币问题的国际决策,从而公平地分享由此而来的各种利益。”全球合作的原则的中心环节是

南北合作,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合作;全球合作的新兴模式和强大趋势是南南合作,即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全球合作原则是适用于国家之间经

济交往的一项原则,它是具体原则而不是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从以上所确立的基本原则的标准审视,经济主权原则和有约必守原则是国际经济法的基

本原则,而公平互利原则和全球合作原则只是具体原则而不是基本原则。 

3 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功能分析 

对于国内法的基本原则而言,其功能一般有:(1)原则立法,即以基本原则来指导后续的立

法活动。(2)审判中的强制补充,即在法律规范存在漏洞的情况下把基本原则作为直接的行为



规范加以适用。当然这主要体现在私法领域,刑法等公法领域的基本原则不具有该项功能。

(3)执法和守法中的指导作用。 

为准确、全面把握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现将其与国内法基本原则在功能上进行比较分

析:①立法方面的作用。从基本原则的产生上而言,国内法是先确立原则,而后渐次立法。在某

种社会关系需要由法律调整的时候,人们已在这种社会关系的发展中抽象出一定的反映这种

社会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的公理性准则。在后续的立法中,便以之为准,在其宏观指导

下建立部门法规范体系。而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以及各国的涉

外经济立法。由于其内容的跨学科性以及国际社会中没有统一的立法机关,国际经济法基本

原则只能是从既有的条约、惯例及各国涉外经济立法中抽象出来,而不能在此之前就存在,更

不能以事先存在的原则立法。如果一定要说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对立法有作用的话,也只

能是从既存的法律中抽象出来原则,对后续相关条约的签订及国内相关立法提供一种方向性

指导作用。②审判中的强制补充作用。国内法———主要是私法的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作用

是赋予法官一定的自主权,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运用法的基本原则来解决某一

具体问题。此时法的基本原则就是直接的行为规则,运用它可以直接判断当事人的行为,要求

当事人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这样基本原则就具有强制补充法的不足,并以国家强制力来保

障其实现的作用。对国际经济法而言,由于国际社会中不存在凌驾于各国之上的审判机构,且

各国都基于主权享有一定的豁免的特权,这种强制补充法的不足的作用在国家作为当事人的

情况下就难以充分施展。即使在私人之间的诉讼中,经济主权原则由于其政治色彩浓重而缺

乏直接的适用性;有约必守原则虽可直接适用,但私人间的契约必须遵守已为国内法所明文规

定,其已无强制适用的余地。因而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审判中的强制补充作用几乎无法实

现。③执法和守法中的指导作用。国内法的基本原则有助于执法人员和社会大众理解该部门

法的具体规范,为准确执法和自觉守法创造条件。在国际社会中不存在跨越国界的行政执法

机关,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对执法的指导作用几乎不存在。其作用较为完整地体现在守法上

的指导作用。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助于有关主体理解条约、惯例、涉外经济法等的内容,

为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自觉守法提供指导。 

由于国际经济法的特殊性,其基本原则的功能相对于国内法而言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是探

讨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问题时应特别注意的。  

 


